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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征集团体标准参编单位的通知 

各有关单位： 

按照《南京市企业信用管理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由南京

市企业信用管理协会牵头制定的《企业信用管理评价规范》和《企业信用

信息管理规范》已完成了立项工作。为了高质量完成标准起草工作，确保

团体标准更具专业性、实用性和可操作性，现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参编单

位，共同推动标准制定与推广应用。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参编原则 

主编单位应对所制定标准的质量及其技术内容全面负责，参编单位应

积极配合并提供必要的资源，以保证标准的研究编制工作按时完成。 

二、参编单位要求 

1.申请参编单位应在行业相关领域具备一定影响力和技术实力，并具

有为行业提供服务的强烈意愿，可以为团体标准相关工作提供资源条件和

经费等必要支持。 

2.参编人员应熟悉行业相关工作，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，

能积极参与标准起草的各项工作，或具有标准推广应用能力。 



三、参编单位权利 

1.在团体标准的起草单位中列入单位名称，并颁发参编证书； 

2.将参与标准起草工作的主要人员姓名列入相关标准起草人名单； 

3.作为标准起草单位可享受有关奖补政策或作为单位实力佐证材料。 

四、申请流程 

请有意向的单位填写《团体标准参编单位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并加盖单

位公章，将申请表电子版（PDF 版和 Word 版）反馈至标准编制工作组。 

五、联系方式 

联 系 人：李植杨 

联系方式：13813013466 

电子邮箱：779630826@qq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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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团体标准参编单位申请表 

标准名称  

单位名称  

所属行业 

 单位性质  

通信地址  

推荐起草人 

情况 

姓    名  性    别  

现任职务  技术职称  

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 

排序需求  承担编制工作经费（元）  

申请单位 

意见 

本单位同意作为该团体标准的参编单位，并将指派专人负责参与标准的

起草工作。我们将积极参与和支持标准的各项起草工作，并自愿承担标准编

制工作所需的相关费用。 

 

 

 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

（公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注：可另附单位简介、推荐起草人简历。 


